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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 5 筆記二 

新聞稿 
尊重新聞採訪約章 

我們重視並捍衛新聞自由 
懇請新聞界捍衛專業操守 

我們是來自社會各階層的人士，我們珍惜並重視本港的新聞自由，亦支持新聞界發揮監督政府和

社會，捍衛言論自由的功能。但我們對於近年部份報章雜誌為求增加銷量而妄顧社會責任及專業操

守，深表不滿。近日一些報章雜誌在報導三名中學生自殺和其他自殺案，以及城中富豪性醜聞(羅兆

輝)事件時，除在未經證實前便繪影繪聲報導外，更刊登一些對當事人不公平及令人不安的照片，令

死者及其家人的尊嚴嚴重受損，此外，校方曾向電台及報章投訴有記者使用不當手法進行採訪，例如： 

 冒認警察及社工，向學生及死者家人騙取資料及相片 

 違反承諾，將一些答應受訪者不會公開的資料及相片刊於報章 

 利誘學生向他們提供資料 

 恐嚇受訪學生若不合作會將他們的相片刊於報上 

 對學生進行纏擾性採訪 

我們認為這些採訪手法有違新聞界的專業操守，必須糾正。此外，我們亦深信在業內仍然有不少

有抱負的新聞工作者，不認同這類採訪手法，故此，希望發動一次尊重「新聞採訪約章」運動，鼓勵

傳媒老闆、總編及所有新聞工作者遵守由四個新聞專業團體所訂定的專業守則，並向市民廣為宣傳，

以提高市民大眾對新聞專業操守的認識，並監察報章雜誌有否履行專業守則。 

「提高專業操守，重視市民的尊嚴及社會責任，不濫用新聞自由」是我們對本港新聞界的期望， 
我們強烈要求全港各大報章及雜誌，遵守由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新聞行政人員協會、香港新聞工作者

聯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共同制定的《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使之成為新聞界共同遵守之

約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反色情及暴力資訊運動團體成員： 
明光社 學教團 教育評議會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東區家長教師會聯會 青少年愛滋教育中心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 學校與社工合作計劃 香港公民教育教師協會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學校訓導人員協會 香港明愛社會工作服務部 
黃大仙區家長教師會聯會 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家長關注教育組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監察傳媒小組  
新聞採訪約章聯署團體(共 132 個)： 
個人聯署(3000 人)  請參閱 2002 年 4 月 19 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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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 

操守守則： 

1. 新聞從業員應以求真、公平、客觀、不偏不倚和全面的態度處理新聞材料，確保報道

正確無誤，沒有斷章取義或曲解新聞材料的原意，不致誤導大眾。  
2. 若報道失實、誤導或歪曲原意，應讓當事人回應，盡快更正。  
3. 新聞從業員在處理新聞的時候，尤其是涉及暴力、性罪行、自殺等社會新聞，應避免

淫褻、不雅或煽情。  
4. 新聞從業員應尊重個人名譽和私隱。在未經當事人同意，採訪及報道其私生活時，應

具合理理由，適當處理，避免侵擾個人私隱。  
o 兒童的私隱尤須謹慎處理，傳媒報道涉及兒童私生活的題材時，必須要有合理理

由；不應單單基於其親人或監護人的名聲和地位而作出報道；  
o 傳媒報道公眾人物的個人行為或資料時，須有合理理由；  
o 擁有公職的公眾人物當其個人行為或資料涉及公職時，不屬於個人私隱。  

5. 新聞從業員應致力避免利益衝突，在任何情況下，其工作均不受其個人、家庭成員、

機 構、經濟上、政治上或其他利益關係所影響。  
o 不應利用因履行職責而獲得的消息，於消息公布前謀取私利；或轉告他人而間接

獲益；  
o 不應因廣告或其他考慮而扭曲事實；  
o 不應報道或評論自己有份參與的投資項目、組織及其活動；若須報道或評論，亦

應 申報利益；  
o 不應因外界的壓力或經濟利益而影響新聞報道或新聞評論。  

6. 新聞從業員不應因政治壓力或經濟利益而自我審查。  
7. 新聞從業員應以正當手段取得消息、照片及插圖。  
8. 在處理有關年齡、種族、膚色、信仰、殘疾、婚姻狀況、私生子女、性別或性傾向等

內容時，應避免歧視。  
9. 新聞從業員應保護消息來源。  

o 為免錯誤引導公眾，應盡量避免引述不願透露身分人士所提供的消息；  
o 如需引述，應加倍謹慎查證不願透露身分人士所提供的消息。  

10. 新聞從業員應切實遵行本守則， 除非涉及以下的公眾利益範疇：  
o 揭露任何個人或組織濫用權力、疏忽職守、或不法的行為；  
o 防止公眾受到個人或組織的聲明或行動所誤導；  
o 防止任何對公眾安全、香港防務、公眾健康受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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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細則： 
(I) 新聞攝影  

1. 新聞攝影以紀錄真實為首要任務，記者在新聞現場應據實拍攝，不得參與設計或導演

新聞事件，作誇大和不實的報道。  
2. 記者在拍攝意外事件時，應顧及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感受，盡量把對他們的心理影響及

傷害減到最低。  
3. 攝影記者在拍攝過程中應該尊重被攝者的私隱。  
4. 新聞攝影工作者（包括攝影記者和圖片編輯）應謹慎處理血腥、暴力、噁心和色情圖

片。使用時須考慮：  
o 對說明新聞事件是否必要；  
o 對社會的影響；  
o 對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影響。  

5. 新聞攝影工作者在處理照片時，應以拍攝現場所見的真實情景為依歸，任何事前或事

後的加工，都不能接受。  
6. 新聞照片在新聞媒體上有時會用作插圖或作局部整合以配合版面編輯效果，但應註明

照片曾經「加工處理」，或指明是「設計圖片」。 
 
 


